
以斯拉記 

1.​神招聚以色列人回到迦南, 表明神沒有忘記祂和亞伯拉罕立的約. 大約

400年後, 耶穌基督會出生在伯利恆 (應許之地) 而不是在巴比倫 (被擄

之地). 北國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亞述擄去, 南國猶大在主前605年第

一次, 在主前586年第二次被巴比倫擄去. 波斯國的塞流士王在主前539

年推翻巴比倫, 以色列的餘民在主前536年歸回. 

 

2.​以色列餘民的領袖有所羅巴伯和尼希米 (分別是塞流士王和亞達薛西

王任命), 並祭司以斯拉. 回歸的年份是主前536年 (所羅巴伯帶領), 主前

458年 (以斯拉帶領), 主前445年 (尼希米帶領).  

 

3.​以斯拉是 “幫助者” 的意思, 他致力鼓勵人看神的話語. (拉 7:1-5) 他在

回歸的事上擔當重要角色, 有實地的重建 (城牆, 聖殿), 有屬靈的重建 

(恢復敬拜, 回顧聖經的權柄, 生活上的改革). 以斯拉列出各樣人民的名

單 (8章, 10章), 當他為人民禱告認罪哭泣時, 人們也受其感動悔改. 

(10:1-17) 以斯拉記頭6章是描述第一次回歸, 後4章是描述第二次回歸.  

 

4.​以色列人合力重建聖殿, 但受到攔阻和向亞達薛西王的控告 (4:1-5; 13). 

其後大利烏王發現古列王的諭旨才批准復工.  

 

尼希米記 

5.​尼希米是 “耶和華安慰” 的意思, 他原本是亞達薛西王的酒政. 他有敏銳

於神旨意的心 (2:12), 他在仇敵面前仍然勇敢面對, 有智慧安排人手 

(4:7-14). 他是一個恰當的領袖, 工人, 勇士, 神的僕人.  

 

6.​在尼希米記中, 禱告是最顯著的主題. (1:4-11) 只有藉著禱告才能有復

興.  

 

 

以斯帖記 



7.​以斯帖記中記載的事蹟發生在尼希米記之前, 大約是在以斯拉記6和7

章之間. 若沒有以斯帖的成功, 可能也沒有尼希米的工作. 我們看見神

是掌管歷史的神, 他也恩待祂的兒女.  

 

8.​以斯帖這名字可能和波斯語的 “星星” 有關, 她的希伯來名字是哈大沙, 

是 “香桃花” 的意思. 她有勇氣, 信心, 愛人的心, 以致她救了在波斯的猶

太人. 以斯帖的堂兄末底改不肯向大臣哈曼下拜, 哈曼密謀屠殺所有猶

太人. 以斯帖以皇后的身份阻止, 結果哈曼被王處死. 歷史學家估計有

超過200萬猶太人住在波斯和巴比倫. (1:1) 雖然神的名沒有在書中出

現, 但神在背後作工. (4章) 

 

 

 

討論 

A)​在做神的工作時會碰到魔鬼的阻攔, 我們要怎樣做 ? 

 


